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生态环境局关于2026年5月9日
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5月9日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建设项目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5月9日－2026年5月14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998-5886525
通讯地址：图木舒克市市民之家A36号窗口
邮编：843900
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项目概述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第三师45团2026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45团10连、21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四十五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
	新疆天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在45团10连和21连计划实施渠道14条共9.04km，其中渠道防渗改造12条共6.33km，修复渠道2条共2.71km，配套渠系建筑物135座，其中节制分水闸37座、分水闸75座、桥涵23座。项目总投资783.6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占总投资的6.38%。
	大气环境：施工期施工场地、道路及时洒水降尘；临时堆土及粉状材料全覆盖，定期洒水降尘；粉状物料运输车辆加盖篷布；进出车辆限速行驶。选用符合国家卫生防护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加强设备维护保养，规范使用合格燃料，严禁设备与车辆超负荷运行。运营期在渠道泥沙及杂草清理、破损修补作业时采取洒水降尘措施，并避开大风天气作业。
水环境：施工期场地内设置防渗沉淀池，施工机械和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区域洒水降尘；严禁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带油污作业，杜绝设备在施工中出现跑、冒、滴、漏问题，防范水污染事件发生；施工人员租赁民房食宿，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民房现有排水设施处理。
固体废物：施工期现场杂物、建筑垃圾、施工废料分类收集，可回收部分回收利用或外售处置，不可回收部分清运至当地合规建筑垃圾消纳场处置；沉淀池污泥经自然干化后，全部回用至工程回填、场地平整或渠道护坡；开挖土方全部用于回填及渠肩的培宽加高；生活垃圾采用垃圾桶集中收集，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运营期：管护人员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交由环卫部门清运；杂草落叶就地还田或交由环卫部门清运；维修建筑垃圾用于周边道路铺垫、低洼区域回填等综合利用；渠道清淤泥沙用于周边低洼地带回填或农田土壤改良。
声环境：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减振基座、隔声屏障，加强设备维护保养，严格操作规程。施工噪声须满足《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运营期渠道及渠系建筑物日常巡检维护过程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bookmark: _GoBack]生态环境：施工期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禁止随意占压、扰动和破坏地表，禁止随意砍伐和破坏非施工区域内的野生植被；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严禁施工人员在施工区及其周围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表层熟土单独剥离、集中存放，施工后及时回填恢复；避开雨季及大风天气施工；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和防沙治沙措施；施工结束后对施工临时占地进行迹地恢复，及时清理建筑垃圾、土地平整及生态修复，恢复土地使用功能。运营期安排专人负责日常运行督查与环保工作，严禁向渠道倾倒垃圾、废水及抛撒杂物，保障灌溉水质。
	



